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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7 年 04 月份建築管理法規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4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3時 0分 

地點：新北市政府 5樓 535 會議室 

主席：康專門委員佑寧、趙主委峙孝                   記錄：林辰熹建築師  

與會人員： 

一、 新北市政府工務局建照科：蘇科長志民、陳專員志隆、李股長淑鈴、楊股長

季儒、詹代股長世偉、張技士育豪 

二、 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趙峙孝建築師、崔懋森建築師、黃漢雄建築師、

黃潘宗建築師、林忠慶建築師、翁清源建築師、

汪俊男建築師、鄧明燦建築師、陳柏元建築師、

王智右建築師、龔文信建築師。 

 

壹、前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 歷次會議待辦事項之後續辦理情形： 

 

參、 建管提案（共四案）： 

一、 有關計入建築面積之透空造型版，得否免檢討樓地板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

積？提請討論。 

二、 有關改進開放空間預審及加強山坡地審查排會時效乙案，提請討論。 

三、 有關工業區作業廠房及其廠房附屬之法定停車空間，是否應比照「新北市非

住宅建築物樓層高度及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之規定？提請討

論。 

四、 有關「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實施前完成地籍分割之建築基地，

申請新建時建蔽率檢討疑義？提請討論。 

 

肆、 臨時提案： 

 

伍、 散會（下午4時 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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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有關計入建築面積之透空造型版，得否免檢討樓地板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提請

討論。 

一、 因都市設計審議時考量開放空間之延續性，要求應比照鄰地留設沿街式開放

空間，作為容積移轉之環境友善方案供公眾使用。因該開放空間經由建築底

部穿越通過，考量整體都市空間品質及建築造型，特於前開容移友善回饋方

案之開放空間上方設置一透空達 1/2 以上之都市景觀造型板，因該都市景觀

造型板範圍非供居室使用，是否得依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8984527號函「…上

開結構性過樑部分之水平投影面積，應計入建築面積；因其非供居室使用，

得不計入各層樓地板面積」之精神，計入建築面積計算，但無須檢討樓地板

面積及容積樓地板面積？提請討論。 

 

提案一討論結果 

按建築技術規則並無「造型版」之定義與規範；另得否計入建築面積應依同規則建

築設計施工編第 1條第 3款等相關規定，非可任意為之。若該「造型版」具有遮陽

板功能，請標示為「遮陽板」，並依相關規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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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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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有關改進開放空間預審及加強山坡地審查排會時效乙案，提請討論。 

一、 現行開放空間預審前，必須先由建照科進行科內會審檢視報告書及相關議

題。惟目前在排入科審之前往往由區域承辦人及小組承辦人員審視退件三、

四次，耗時幾個月以上。既然是大會審查前的報告書審查，建議掛號即排入

科審，召開會議一次審查告知所有缺失，統一修正。 

二、 現行山坡地建照申請，必須先由建照科召開書圖文件審查會議。惟在該項審

查前，區域承辦人及小組承辦人員既耗時幾個月進行檢視，才得以排入書圖

文件審查。既然是書圖文件審查，建議掛號即排入審查不要由各承辦人進行

審查退件補正，應召開會議一次審查告知缺失，統一修正，以符時效。以上

提請討論。 

 

提案二討論結果 

一、 查開放空間審查標準作業程序已有圖說審查規定。 

二、 「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併建造執照審查（第二階段）」於送委員會審查前，應

召開書圖文件審查會；「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併建造執照審查（第一階段）」

則無。為有利於審查效率，預先審視書圖是否齊備，有其必要性。 

三、 請建築師公會轉知會員，前述二類審查文件務必依程序掛號，方可進入流程

管控；另請建照科務必一次通知應補正事項，以資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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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有關工業區作業廠房及其廠房附屬之法定停車空間，是否應比照「新北市非住宅建

築物樓層高度及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之規定？提請討論。 

一、 前揭要點並無規範 C類組，顯見立法當時已考量工廠生產、裝卸貨物等之特

殊需求，建議得免比照該要點其他類組之規定辦理，提請討論。 

 

提案三討論結果 

「新北市非住宅建築物樓層高度及夾層或挑空設計施工及管理要點」近期將併同

「新北市建築物機車停車空間設置要點」、「新北市畸零地使用規則」等法案辦理修

正，第一次討論定於 107 年 4月 19日進行，請建築師公會研擬具體意見與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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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有關「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實施前完成地籍分割之建築基地，申請新

建時建蔽率檢討疑義？提請討論。 

一、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實施前已領有使照且已分割之基地，依

原核准圖說各棟建物分別及合計檢討建蔽率之結果，均小於興建當時規定之

建蔽率，故其個別基地均無須供他基地平均計算建蔽率使用。況新建建築面

積若小於原建築面積者，更無重複使用法定空地之虞。 

二、 若無內政部 86年 8月 19日台內營字第 8606271號函、78年 7月 7日台內營

字第 720403號函釋不得新建或增建之情形，且符合 99年 6月 10 日府簽批

示「臺北縣建築基地於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發布實施前完成法定空地

地籍分割土地申請新建、增建及改建檢討處理原則」第三點前段規定者，建

議得就申請基地範圍單獨檢討，辦理拆除全部建築物後申請新建，提請討論。 

 

提案四討論結果 

請建築師公會參考個案案例，繪製圖例，送工務局依程序簽核後函請公會週知所屬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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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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